
 

 

首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

獨立董事選任資訊 

本公司因應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2之規定，業於107年6月26日股東會決議通過，設置獨立董

事人數不得少於2 人，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。 

本公司獨立董事選任採公司法192 條之1 候選人提名制度，並載明於公司章程。 

經107年6月26日股東會選任，當選之獨立董事名單選任結果如下： 

 

職   稱 被選舉人姓名 當選權數 

獨立董事 鐘 翊 豪 29,664,658權 

獨立董事 何 美 瑩 28,171,863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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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董事: 

鐘翊豪  
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0 

獨立董事:

何美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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